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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技术涉及的适用场景、工作程序，规

定了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技术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

工程验收的要求。

本文件也适用于部分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的修复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6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20257.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201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501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17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

GB 55018 工程测量通用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HJ 8.3 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 1282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DB 11/T 1524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技术规范

DB 11/T 1732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技术规程

DB 41/T 1154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治理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DB 41/T 1836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B 43/T 2299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DB 11/T 1690 矿山植被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DB 11/T 1732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技术规程

DB 32/T 4077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DZ/T 0239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设计规范

DZ/T 0219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DBJ50/T-029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标准

CJ/T 24 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材料木本苗

CJJ/T 287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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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 1607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色金属矿山 non-ferrous metal mines

开采除黑色金属（铁、锰、铬）矿产以外的所有金属及其化合物的矿山。

3.2

污染场地 contaminated site

对潜在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后，确认污染危害超过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可接受 风险

水平的场地。

［来源：HJ 682—2014］

3.3

土壤修复 soil remediation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地块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

量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来源：HJ 682—2019］

3.4

固化/稳定化 solidification/stabilization

将污染土壤与水泥等胶凝材料或稳定化药剂相混合，通过形成晶格结构或化学键等，将土壤

中污染物捕获或者固定在固体结构中，从而降低有害组分的移动性或浸出性的过程。固化通过采

用结构完整性的整块固体将污染物密封起来以降低其物理有效性，而稳定化则降低了污染物的化

学有效性。

［来源：HJ 1282—2023］

3.5

原位固化/稳定化 in-situ solidification/stabilization

不挖掘土壤，直接在发生污染的位置进行固化/稳定化的过程。

［来源：HJ 1282—2023］

3.6

异位固化/稳定化 ex-situ solidification/stabilization

将受污染的土壤从发生污染的位置挖掘出来，搬运或转移到其他场所或位置进行固化/稳定化

的过程。

［来源：HJ 1282—2023］

3.7

植物修复 phytoremediation

根据植物可耐受或超积累某些特定化合物的特性，利用植物及其共生微生物提取、转移、吸

收、分解、转化或固定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有机或无机污染物，从而达到移除、削或稳定污染

物，或降低污染物毒性等目的。

［来源：HJ 682—2019］

3.8

阻隔填埋 soil barrier and land fill

指将污染土壤或经过治理后的土壤置于防渗阻隔填埋场内，或通过敷设阻隔层阻断土壤中污

染物迁移扩散的途径，使污染土壤与四周环境隔离，避免污染物与人体接触或随土壤、水迁移进

而对人体和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4 工程勘查

4.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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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勘查主要以基础资料的搜集、工程测量、实地调查及样品采集为主，

通过深入调查与分析，评价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4.1.2 基础资料的搜集主要包括有色金属矿山基本信息、地形地质条件、气象水文、及污染物调

查等，明确污染场地的危害程度、生态修复的难易程度及优先等级。

4.1.3 工程测量主要对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及其附近地段进行地形图测量，地形图测量必 须对

污染场地进行实地核实和边界勘定，并对污染场地已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

4.1.4 实地调查及样品采集主要查明有色金属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的类型和分布等，对于有色 金属

矿山场地存在的重大和典型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进行详细的专项调查。

4.2 工程地形测量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地形图测绘范围宜超过污染场地外不小于50m，对受到严重生态环境影

响和破坏的污染场地，应扩至污染场地外300m。地形图测量按照GB 50026及GB/T 20257.1有关规

定执行，测量成果按GB/T 24356相关规定进行审签、验收。

4.3 工程地质勘查

地质勘查主要探明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的地形地貌、存在的地质灾害及地质灾害特点，分

析污染场地地质的稳定性及潜在风险因素，提出地质治理措施建议。不良地质作用发育、水文地

质条件复杂的污染场地宜采用遥感技术进行工程地质测绘。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勘查相关步骤

和要求可按照GB 50021及GB 55017有关规定执行。

4.4 污染场地调查

对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存在的水土污染，应进行水土污染状况调查，查明污染场地土壤、

地下水和地表水中主要污染物及污染范围，为污染场地修复提供依据。污染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

可参照DB 32/T 4077及HJ 25.5有关规定执行。

5 工程设计

5.1 一般规定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生态修复工程设计应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且符合相关政

策。

5.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5.2.1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主要存在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般采用的工程治理措

施有截排水、挡土墙和格构锚固等多种形式，也可多种手段结合使用。

5.2.2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崩塌治理工程具体设计可参照DBJ50/T-029有关规定执行。

5.2.3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滑坡治理工程具体设计可参照GB/T 38509有关规定执行。

5.2.4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泥石流治理工程具体设计可参照DZ/T 0239及DBJ50/T-029有关规定

执行。

5.3 地形整治工程

5.3.1 地形整治包括削坡、平整、清理、回填等土石方工程，污染场地应分区进行地形整治，需

优先治理污染土壤再回填，严禁采用污染土壤进行回填。

5.3.2 污染场地的生活垃圾处置应符合GB 55012相关要求，污染土石方堆砌、转运需做好防护，

避免二次污染。

5.4 工程辅助措施

5.4.1截排水工程

5.4.1.1 根据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边坡的实际情况科学的布置截排水设施，以及时的将地表积

水、地下水排出，减少水土流失，增强边坡稳定性，为场地修复创造立地条件。

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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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污染场地四周应设置截排水设施，避免污染场地外地表径流冲刷，截排水设施宜采用永

久性设施，截排水设施修建完毕后应对其进行定期的维护，确保排水的通畅性。

5.4.1.3 应对施工过程产生的污水进行收集和处理，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直接排放，排放污水应

符合GB 8978及相关行业和地方标准要求。

5.4.1.4 截排水工程应根据污染场地实际情况合理地选定设计标准，截排水工程设计可参照GB

50288相关规定。

5.4.2挡土墙工程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一般采用重力式挡墙进行支挡，也可以根据使用要求、地形、地质和

施工条件等综合考虑确定支挡类型。挡土墙设计荷载及计算参数参照DB 32/T 4077执行。

5.4.3格构锚固工程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存在滑坡，坡面岩土体易风化、剥落且有浅层崩滑、蠕滑等现象，以

及需要对坡面进行绿化美化时，宜采用格构锚固进行综合治理。格构锚固工程加固类型的选择和

详细设计参数可参照GB/T 38509执行。

5.4.4防护标识工程

污染场地易发生崩塌、坠石、坠落、有毒有害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应设置防护栏杆和警

示标识。防护栏杆设置应符合GB 4053.3相关要求，标识牌设置要求应符合GB 2894相关要求。

5.5 土壤固化/稳定化

5.5.1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宜选择固化/稳定化工艺，固化/稳定化工艺包括原位固化/

稳定化工艺和异位固化/稳定化工艺。

5.5.2 原位固化/稳定化工艺适用于不宜进行土壤挖掘、缺乏储存和作业空间或污染区域无开发利

用的地块，一般用于深层（＞5m）污染土壤的处理，尤其是含有地下水层的污染土壤。

5.5.3 异位固化/稳定化工艺适用于固化/稳定化质量控制要求高或污染区域需要开发利用的地块，

一般用于浅层（＜5m）土壤的处理。

5.5.4 固化/稳定化工艺技术参数和设计内容应通过现场调查、小试、中试等方式确定，选用的固

化/稳定化材料和药剂对污染物的固定应有效、环保。

5.5.5 固化胶凝材料可采用水泥、粉煤灰、高炉渣、石灰等，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固化胶凝材

料宜采用水泥+粉煤灰或水泥+石灰+粉煤灰组合材料。

5.5.6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稳定化药剂应根据重金属污染成分进行选择，并根据试验结果选择

最佳配比，重金属污染土壤常用稳定化药剂参考HJ1 282相关内容。

5.5.7 复合重金属污染场地宜采用多类型稳定化药剂进行修复，减少单种稳定化药剂的投加量，

确保污染场地修复后可以在复杂环境中实现长期稳定性。

5.5.8 有色金属矿山污染场地采用碱性材料稳定化修复后，土壤及地下水的pH值宜保持在接近

6~9范围内。

5.5.9 固化/稳定化处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对土壤修复效果进行检测，检测不达标的固化/稳定化

土壤需重新处理达标或采取额外补救措施。

5.5.10 为管控固化/稳定化修复后场地土壤重金属的潜在风险，确保固化/稳定化修复效果，应通

过铺设阻隔层阻断土壤介质中污染物迁移扩散途径。

5.6 植物修复工程

5.6.1 植物修复工程宜选择适应当地的土壤条件，耐水耐旱、稳定性好、抗性强的植物，应按有

色金属污染轻重程度选取超累积植物或耐重金属植物。

5.6.2 富含铅、镉、汞和砷的复合重金属污染场地，宜种植垂枝榕、菩提树、凤凰木和南洋杉等

对该类重金属有强富集能力的植物。

5.6.3 富含镉、锌、铅和砷的复合重金属污染场地，宜种植盐柳、拐枣、大叶桉和樟树等对该类

重金属有强富集能力的植物。

5.6.4 富含铜、铅和镉的复合重金属污染场地，宜种植苦楝、女贞、梧桐、桂花和刺槐等对该类

重金属有强富集能力的植物。

5.6.5 富含单一重金属的污染场地，植物种植种类可参照复合污染场地的植物种类，也可参照前

人研究成果选取最佳种类的植物。

5.4.1.2
5.4.1.3
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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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污染场地应选取乔、灌、藤、草等各类植物相结合，丰富生物多样性，构建立体生态防护

体系，更贴近自然景色。

5.6.7 种植植物应根系发达、生长茁壮、无病虫害，规格及形态应符合设计要求。苗木挖掘、包

装应符合CJ/T 24相关规定。

5.6.8 条件允许时，可要求先进行小规模试种，确认适宜性较好的品种后再进行大规模推广。各

类植物应优先使用当地品种。

5.6.9 污染场地边坡植被恢复技术可采用挂网客土喷播、普通喷播和台阶复绿等方式。

5.6.10 污染场地修复为林地应满足LY/T 1607及GB/T 15776的相关要求。

5.6.11 植物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和要求可参照CJJ/T 287相关规定执行。

6 工程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防灾与抢险应急预案等方案；参照HJ 8.3开

展资料管理工作；参照GB 55018开展工程测量工作。

6.1.2施工过程控制参照DB 43/T 2299相关规定执行，确保工程质量合格。

6.2 地形整治工程

6.2.1 对原地貌进行清理，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对清理的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处置，不得随意堆放。

6.2.3 开挖和回填一般土方，参照GB 50201的相关规定执行。

6.2.2 开挖和运输污染土方，应视为危废转移，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6.2.4 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回填前应监测砷、铅等重金属指标，确保土壤满足环境标准。

6.3 截排水工程

6.3.1 截排水工程可采用浆砌石、现浇混凝土、预制U型槽等形式。

6.3.2 截排水设施靠污染场地一侧应修筑不渗水的边沟。

6.3.3 截排水工程平曲线处施工时，沟底纵坡应与曲线前后沟底纵坡平顺衔接。

6.4 挡土墙工程

6.4.1 浆砌石挡墙砌筑时分层错缝搭叠，并用小石子填塞缝隙，两面勾缝，不应出现垂直通缝，

避免通长的水平通缝，防止渗漏。

6.4.2 现浇混凝土挡墙基础可根据现场地质情况和施工条件原槽浇筑，应按挡墙伸缩缝或沉降缝

一次性连续浇筑。

6.4.3 挡土墙工程其他施工要求，参照DB 32/T 4077的相关规定执行。

6.5 格构锚固工程

6.5.1 根据设计要求，在需要加固的区域进行钻孔，并选择合适的锚杆和灌浆材料。

6.5.2 格构锚固工程施工，参照DZ/T 0219的相关规定执行。

6.6 土壤固化/稳定化修复工程

6.6.1 原位固化/稳定化

6.6.1.1 不开挖土壤，采用搅拌桩机原地原位搅拌施工工艺，将固化/稳定化药剂直接注入污染土

内，搅拌工艺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6.6.1.2 采用的固化/稳定化药剂的调配以处理超标重金属污染物为主，按设计要求选用。

6.6.1.3 原位固化/稳定化处理后进行阻隔填埋。

6.6.2 异位固化/稳定化

6.6.2.1 开挖土壤，使用混合设备将药剂与开挖出的土壤混合均匀，采用的固化/稳定化药剂的调

配以处理超标重金属污染物为主，按设计要求选用。

6.6.2.2 转运至处置场进行异位固化/稳定化处理，处理后运至暂存区进行养护暂存，达到养护时

间取样进行监测，监测达标后进行阻隔填埋。

6.6.1.1
6.6.1.2
6.6.1.3
6.6.2.1
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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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3 处置场、临时中转区和养护区底部用水泥混凝土硬化阻隔，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并达到

工程防渗阻隔要求。

6.7 植物修复工程

6.7.1 按设计要求选用植株，种植位置要准确，种植密度要适宜。

6.7.2 植物种植要求，参照DB 11/T 1690的相关规定执行。

6.8 阻隔工程

6.8.1 阻隔工程主要包括表层阻隔和垂直阻隔。

6.8.2 表层阻隔是在土壤固化/稳定化修复实施完成后，在土壤表层设置阻隔层封场，阻隔层材料

包括粘土、土工复合材料等防渗材料。

6.8.3 垂直阻隔是按设计要求在污染场地四周设置垂直阻隔层，垂直阻隔层包括土-膨润土隔离墙、

水泥-膨润土隔离墙、HDPE土工膜隔离墙、水泥帷幕灌（注）浆墙、高压喷射灌浆 墙、水泥搅拌

桩墙、渗透反应墙等，按设计要求及现场实际条件进行选用。

6.8.4 阻隔工程施工可参照《污染地块阻隔工程技术指南》的相关内容实施。

7 工程监理

工程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工程监理职责、监理工作程序及监理工作方法等按《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与治理工程施工监理规范》（DB 41/T 1154）相关规定执行。

8 工程验收

工程类别划分、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工程质量验收程序、分部分项验收记录等按《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 41/T 1836）及《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DB 43/T 2299）的相关规定执行。

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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